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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减少汽

油车对环境的污染，保证催化转化器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委员会）、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天津索克汽车试验有限公司、北京绿创环保集团、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

限责任公司、桂林利凯特环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学。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 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

件 汽油车排气催化转化器》（HCRJ 007-1999）。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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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的分类和命名、要求、试验程序和方法、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项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汽油车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和配件用催化转化器。 

    本标准也适用于燃用 CNG 和 LPG 汽车用催化转化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495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4762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8352.2-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Ⅱ) 

GB 18352.3-2005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 

GB/T 18377  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QC/T 265  汽车零部件编号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催化转化器 

安装在汽油车排气系统中，通过催化剂进行氧化和/或还原反应，降低排气中 CO、HC

化合物和 NOX排放量的装置。 

3.2  原装催化转化器 

某车型型式认证时批量生产所安装的催化转化器或催化转化器总成。 

3.3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除 3.2 定义的原装催化转化器之外，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催化转化器或催化转化器总成。 

3.4  催化转化器转化效率 

    在规定工况下，催化转化器前后某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率。 

     

催化转化器前污染物 i排放量—催化转化器后污染物 i排放量 
催化转化器转化效率=

催化转化器前污染物 i 排放量 
×100% 

式中：i —分别代表污染物 CO、HC 化合物和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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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催化转化器起燃温度 

    催化转化器对某种污染物的转化效率达到 50%时所对应的催化转化器入口气体温度。 

4  分类与命名 

4.1  分类 

    催化转化器根据应用市场可分为两类： 

a) OEM 催化转化器：为新生产车配套的催化转化器，指的是原装催化转化器。 

b) 配件用催化转化器：指拟在市场上销售，用于更换损坏或失效的原装催化转化器的

催化转化器，包括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和原装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4.2  命名 

催化转化器的命名和型号原则上按 QC/T 265 执行，也可以按汽车/发动机生产厂的要求

命名和编号，但该命名和编号必须包含生产厂家信息。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催化转化器应使用永久性的标记标明生产厂家名称或商标以及催化转化器型号和进

出口方向。 

5.1.2  催化转化器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保证车辆符合国家标准的各项规定。 

5.1.3  催化转化器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合理防止车辆使用中可能发生的腐蚀、氧化现象。 

5.1.4  催化转化器的设计、制造应保证按 6.2.1 进行密封性试验时，其压力降不得大于 5kPa。

催化转化器安装时应确保接口处密封。 

5.1.5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安装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同一位置，不能减少车辆离地间隙，排

气管中氧传感器的位置不应改动。 

5.1.6  催化转化器应采取隔热防护措施，确保使用安全性。 

5.1.7  催化转化器应按 6.2.3 进行起燃温度试验和空燃比特性试验。 

5.1.8  催化转化器应附带下述资料： 

a) 载体结构、材料和生产厂家； 

b) 载体数量、形状和尺寸、容积、孔密度； 

c) 贵金属含量及比例； 

d) 衬垫型号及生产厂家； 

e) 催化转化器封装形式。 

5.2  机械性能要求 

5.2.1  产品分别进行 6.2.5.1 轴向推力试验、6.2.5.2 热寿命与水急冷试验和 6.2.5.3 纵置热振

动试验后，按 6.2.5.4 测量载体相对位移均不得大于 3mm，载体相对于原始位置的轴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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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也不得大于 6mm。 

5.2.2  产品按 6.2.5.2 进行热寿命与水急冷试验和 6.2.5.3 进行纵置热振动试验后，再按 6.2.1

进行密封性试验时，其压力降均不得大于 5kPa。 

5.3  排气排放性能要求 

5.3.1  原装催化转化器 

5.3.1.1  装在 大总质量不大于 3500 kg 汽车上的原装催化转化器，按照 GB 18352.2 附录 G

的方法进行 80000 km 耐久性试验后，汽车排气排放应满足 GB 18352.2 或 GB 18352.3 中Ⅰ

型试验的要求。 

5.3.1.2  装在 大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汽车上的原装催化转化器，按 6.2.4 对催化转化器进

行 100 h 快速老化试验后，按照 GB 14762 试验时，发动机排放应满足相应排放限值的要求。 

5.3.2  配件用催化转化器 

5.3.2.1  装在 大总质量不大于 3500kg 的汽车上的配件用催化转化器，进行 50000km 耐久

性试验后或按照 6.2.4 进行 100h 快速老化试验后装在试验车辆上，再按照 GB 18352.2 或 GB 

18352.3 进行Ⅰ型试验时，汽车排气排放应满足相应排放限值的要求，此时测试结果不需乘

以劣化系数。 

5.3.2.2  装在 大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汽车上的配件用催化转化器，按 6.2.4 对催化转化器

进行 100h 快速老化试验后，按照 GB 14762 试验时，发动机排放应满足相应排放限值的要

求。 

5.3.2.3  在 5.3.2.1、5.3.2.2 两种情况下，催化转化器对 CO、HC 化合物、NOX 的转化效率

都应大于 70%。 

5.4  耐久性要求 

5.4.1  对于原装催化转化器，在汽车正常使用和维修保养的情况下，其耐久性里程不小于

80000km。 

5.4.2  对于配件用催化转化器，在汽车正常使用和维修保养的情况下，其耐久性里程不小于

50000 km。 

5.5  对配件用催化转化器的其它性能要求 

5.5.1   按 6.2.6 进行试验时，装用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时排气背压不得大于 1.25 倍原装催化

转化器测得值。 

5.5.2   按 6.2.7 进行试验时，与原装催化转化器相比，装用配件用催化转化器车辆加速行驶

车外噪声不得超出 1dB(A)。 

6  试验程序和方法 

6.1  试验程序 

    对抽取或送样的催化转化器样件，在进行外观和密封性检查后，根据需要进行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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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老化试验、整车性能试验，试验程序见图 1。 

 
 
 
 
 
 
 
 
 
 
 
 
 
 
 
 
 
 
 
 
 
 
 
 

 
 
 
 
 
 
 
 

图 1  催化转化器试验程序图 

 
6.2  试验方法 

6.2.1  密封性检验 

在催化转化器内施加 200kPa 压力的空气，测定 30s 内的压力下降。 

6.2.2  催化转化器预处理 

试验前催化转化器应进行预处理。预处理时过量空气系数 1±0.02，催化转化器空速不

小于 60000 h-1，入口温度在 700℃以上，时间为 1h。 

6.2.3  起燃温度和空燃比特性试验 

试验前，催化转化器应按照 6.2.2 条进行预处理。试验用分析仪器和测量仪器、取样探

头应符合 GB 14762 的有关规定。入口温度测量点与载体前端面的距离应小于 300mm。 

6.2.3.1  起燃温度试验 

6.2.3.1.1  试验时过量空气系数为 1±0.02，催化转化器空速为(40000±400) h-1。 

6.2.3.1.2  入口温度在 200℃~500℃的范围内，以不大于 20℃的间隔逐步改变，待催化转化

器入口温度稳定后，测量催化转化器前后的排放浓度值。以入口温度为横坐标，转化效率为

外观检查 

机械性能 
OEM? 

密封性检查 

100h 快速 
老化试验 

80000km 耐久性试

验(轻型车用)或
100h 快速老化试验

(重型车用催化器) 

催化转化器转化效率试验 
排气背压、加速噪声试验 

否 

是 

抽样/送样

50000km 耐久性试

验或 100h 老化试验

机械性能试验? 
是 否

轻型车用? 
否

是

起燃温度和 
空燃比特性试验 

排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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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坐标绘制起燃温度特性曲线。 

6.2.3.1.3  按照直线插值法分别求出催化转化器对各种污染物的起燃温度（T50）。 

6.2.3.2  空燃比特性试验 

6.2.3.2.1  试验时催化转化器空速为(40000±400) h-1 ；催化转化器入口温度为(450±10)℃。 

6.2.3.2.2  空燃比（A/F）从 14.00 开始，到 15.00 结束，在不少于七个空燃比测点的情况下，

实时测量催化转化器前后的排放浓度值，空燃比的波动幅度为±0.05 且波动频率为 1Hz。在

理论空燃比附近，适当增加测量点。以空燃比为横坐标，转化效率为纵坐标绘制空燃比特性

曲线。 

6.2.3.2.3  求出催化转化器在理论空燃比（Φa=1）时对各种污染物的转化效率。 

6.2.4  快速老化试验 

6.2.4.1  快速老化试验在发动机台架或其他模拟装置上进行。 

6.2.4.2  适用于第三阶段或更严格汽车排放标准的催化转化器，快速老化试验应采用循环

A，详见表 1。工况 1 至工况 4 交替循环运行，直至规定的快速老化时间。 

表 1  快速老化试验循环 A 

工况

号 工况描述 工况时

间，s 入口控制参数
催化床控

制温度，℃
空速，h

-1 老化持续

时间，h 
1 标准混合气 40 Φa=1±0.02 800 

2 浓混合气 5 Φa约为 0.91 
CO 浓度为 3% — 

3 浓混合气+补气 10 
混合气同工况

2，补气量同工

况 4 
890±10 

4 标准混合气+补气 5 氧浓度为 3% — 

60000 100 

6.2.4.3  除 6.2.4.2 外，快速老化试验可采用循环 B，详见表 2。工况 1 与工况 2 交替循环运

行，直至规定的快速老化时间。催化转化器入口温度测量点与载体前端面的距离应小于

300mm。 

表 2  快速老化试验循环 B 

工况

号 工况描述 工况时 
间，s 入口温度，℃

过量空气 
系数，Φa 

空速，h
-1 老化持续时

间，h 
1 稳定 60 1±0.02 
2 断油或补气 5 

800 
1.3±0.1 

60000 100 

6.2.5  机械性能试验 

6.2.5.1  轴向推力试验 

    催化转化器按 6.2.2 进行预处理，冷却至室温后施加 1500N 的轴向力，通过Φ30mm 的

推杆均匀施加在载体上进行试验，检测轴向位移。 

6.2.5.2   热寿命与水急冷试验 

6.2.5.2.1  将催化转化器安装在水急冷固定架上，并使催化转化器与发动机相连（见图 2）。 

6.2.5.2.2  试验时发动机过量空气系数为 1±0.02；催化转化器入口排气温度为 6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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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3   调节水压调节器使得水急冷用水在水流动情况下水压为(172±14) kPa； 

按以下 a)~d)循环进行试验，共进行 20 个循环。试验结束后，检查位移和密封情况。 

a) 2 min    排气关，空气开、水关(冷却)，催化转化器空速(48000±480)h-1； 

b) 5 min    排气开，空气关、水关(加热)，催化转化器空速(60000±600)h-1；  

c) 28 min   排气开，空气关、水开(急冷)，水量为(10±0.1)L/min； 

d) 10 min   排气开，空气关、水关(加热)，催化转化器空速(60000±600)h-1。 

注：试验用水温度、空气温度均为室温。 

 

图 2  水急冷固定架—喷头处截面图 
注：喷头应处于催化转化器长度中部 
 
6.2.5.3   纵置热振动试验 

6.2.5.3.1   将催化转化器安装在热振动试验台上，并使催化转化器与发动机相连（见图 3 ）。 

6.2.5.3.2  试验时发动机过量空气系数为 1±0.02，催化转化器空速为(48000±480)h-1；催化

转化器入口排气温度为 600℃以上；振动加速度为(35±3)g、振动频率为(150±5)Hz；试验

时间为 5h。 

6.2.5.3.3   试验结束后，检查载体完好情况、位移和密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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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4  位移检验 

    用直径为Φ30mm 的圆棒沿样品的轴心方向探及样品载体的一端面，测量出该端面距某

一固定位置的距离。 

6.2.6  排气背压试验 

    可在快速试验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 

    按照 GB 18352.3-2005 附录 L 的规定，测量发动机排气背压。 

6.2.7  加速行驶噪声对比试验 

按 GB 1495 的规定，分别测量车辆装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和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时的加速

行驶车外噪声。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催化转化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由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明。 

7.2.2  检验项目及要求应符合 5.1.1~5.1.6 的规定。 

7.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定型鉴定； 

    b) 产品结构进行重大改进； 

    c) 当产品的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的改变影响到产品性能；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e)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进行一次； 

    f)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图 3  纵置热振动试验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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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抽样方法 

    型式检验采用随机抽样，从出厂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三台，抽样基数不少于 100 台。 

7.3.2  检验项目 

    a) 外观； 

    b) 起燃温度及空燃比特性试验； 

    c) 5.2~5.5 各项试验项目。 

7.3.3  判定规则 

7.3.3.1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5 章相应规定。 

7.3.3.2  型式检验中，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应加倍抽样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

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应有名称、型号、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等钢印标识。 

8.2  包装 

    包装应保证产品在运输和贮存期内不受损害。 

    包装箱内应随同产品附以下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 

    c) 产品保修卡。 

8.3  运输 

由供需双方商定。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干燥、通风、无腐蚀的仓库内，不得直接接触地面。 

 

 

 

 

 


